
瑞丽市退役军人事务局2021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

一、“八一”建军节活工作经费

（一）项目名称

“八一”建军节活工作经费

（二）立项依据

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3周年，进一步增强国防意识和密切军民关系，全面夯实拥军优属基础，巩固好省级“双拥模范城”创建成果。

（三）项目实施单位

瑞丽市退役军人事务局

（四）项目基本概况

主要用于组织召开退役军人“八·一”建军节座谈会及走访慰问重点优抚退役军人、特困退役军人家庭等活动。

（五）项目实施内容

主要用于组织召开退役军人“八·一”建军节座谈会及走访慰问重点优抚退役军人、特困退役军人家庭等活动。申请八·一”建军节活动资金251000元。

（六）资金安排情况

1.全市47个村委会（社区）组织召开退役军人“八一”建军节座谈会，走访慰问困难退役军人家庭。按每个村（社区）补助3000元的标准，47个村（社区）共计14.10万元。

2.召开瑞丽市军休干部、无军籍职工、自主择业军转干部、企业军转干部座谈会，走访慰问困难党员，共计2万元，用于支付慰问金、会场租赁、授课费及就餐。

3.走访慰问驻瑞军（警）部队18个，每个部队慰问5000元，共计9万元。

综上所述，瑞丽市2021年度“八一”建军节活动共需市财政支付资金25.10万元。

（七）项目实施计划

1.全市47个村委会（社区）组织召开退役军人“八一”建军节座谈会，走访慰问困难退役军人家庭。

2.召开瑞丽市军休干部、无军籍职工、自主择业军转干部、企业军转干部座谈会，走访慰问困难党员。

3.走访慰问驻瑞军（警）部队18个。

（八）项目实施成效

为了庆祝建军93周年，进一步巩固发展我市双拥创建成果和军政军民团结的大好局面，促进我市经济跨越发展、军队现代化建设，民族团结进步、社会和谐稳定。

二、困难退役军人帮扶援助经费

（一）项目名称

困难退役军人帮扶援助经费

（二）立项依据

德退役发〔2020〕39号，德宏州退役军人事务局等5部门关于加强困难退役军人帮扶援助工作的实施细则。

（三）项目实施单位

瑞丽市退役军人事务局

（四）项目基本概况

对因军事职业特殊性造成重残重病、长期失业或遭遇突发性、临时性事件等导致生活困难的退役军人、领取定期抚恤补助的“三属”及现役军人父母、配偶、及未成年子女中的特殊困难人员（4000人）给予及时帮扶援助，每人每年100元，州级承担3%，市级承担7%。

（五）项目实施内容

对因军事职业特殊性造成重残重病、长期失业或遭遇突发性、临时性事件等导致生活困难的退役军人、领取定期抚恤补助的“三属”及现役军人父母、配偶、及未成年子女中的特殊困难人员（4000人）给予及时帮扶援助，每人每年100元，州级承担3%，市级承担7%。

（六）资金安排情况

4000人×100.00元/人=400000元（其中：州级承担剩余部分30%，400000元×30%=12000元；市剩余部分70%，400000元×70%=280000元）。

（七）项目实施计划

落实对因军事职业特殊性造成重残重病、长期失业或遭遇突发性、临时性事件等导致生活陷入困境的退役军人，给予及时帮扶援助。

（八）项目实施成效

对生活陷入困境的符合帮扶援助条件的退役军人、三属及现役军人家属给予及时帮扶援助，把党和国家对困难退役军人的关心关爱落到实处，营造尊崇优待退役军人的良好氛围，不断增强困难退役军人的安全感、获得感和荣誉感。

